
03A2014年10月29日 星期三 首席编辑／李喆 校对／陈治国 首席组版／庆岗

敬告读者：由于来稿量巨大，本报对所有形式的来稿均不保存，请赐稿者自行保留底稿，敬请谅解。 本报编辑部

依法治国依法治国 历史跨越历史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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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2版）

三、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
建设法治政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
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建立权责
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
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
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行
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
规依据不得做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
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
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
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
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
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

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
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
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
依法应该及时做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
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
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
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
进综合执法，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
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
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
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
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有条件的领
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

完善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
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理顺行政强制
执行体制。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加强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建设。

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
和资格管理制度。严格执行罚缴分离
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严禁收费罚没
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者变相挂钩。

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
制，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建立行政
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
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坚决
克服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现象，
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接。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
力度。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确
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执法责
任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坚决
排除对执法活动的干预，防止和克服地方
和部门保护主义，惩治执法腐败现象。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改
进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建立常
态化监督制度。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
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
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

（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重点推
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
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
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

四、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
公信力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必须完善
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一）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
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
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
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
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
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
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
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
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
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
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完善
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
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
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
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完善行政
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
管辖制度，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
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

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
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
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
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加大对虚假诉讼、
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完善审级制度。探索建立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明确司法机关内部各层级权限，健
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司法机关内部人
员不得违反规定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
的案件，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
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主
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
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

（三）推进严格司法。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
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
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
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
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
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
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
法律和历史检验。

（四）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完
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
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
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
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
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

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
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
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
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
文书。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
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

（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完善对

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
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
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
及时纠正机制。

切实解决执行难，制定强制执行法。
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实行诉

访分离，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
利。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的
申诉，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制度。

（六）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
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
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
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重点监督检察
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立案、羁押、扣押冻
结财物、起诉等环节的执法活动。司法机
关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规范媒体对案
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
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
行为。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
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
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为律师介绍代理
和辩护业务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惩治
司法掮客行为，防止利益输送。

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绝不允许法
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
钱案。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衙门
作风、霸道作风，坚决反对和惩治粗暴
执法、野蛮执法行为。对司法领域的腐
败零容忍，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五、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
法治社会建设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
真诚信仰。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一）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坚
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
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完善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制度。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二）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三）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完

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健全
司法救助体系。

（四）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
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
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
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
渠道。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合
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
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六、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
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
能力、职业道德水准。

（一）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突
出政治标准，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健全国家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法律
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建立从符
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
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

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
初任法官、检察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省级

人民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
检察院任职。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的法官、检察官一般从下一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的优秀法官、检察官中遴选。

（二）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构建社
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
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提高律师队伍业务
素质，完善执业保障机制。监督律师严格
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强化准入、退出
管理，严格执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

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
公职律师，企业可设立公司律师。明确公
职律师、公司律师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
理顺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管理体制机制。

（三）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七、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
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全过程。

（一）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
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
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
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
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政法委员会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
组织形式，必须长期坚持。各级党委政
法委员会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把握政治
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政法工作、建
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公正司
法环境上，保障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二）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
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
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

依纪依法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形成严
密的长效机制。完善和严格执行领导
干部政治、工作、生活待遇方面各项制
度规定，着力整治各种特权行为。

（三）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
法办事能力。

（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五）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

军。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加大军事法规
执行力度，严格责任追究。

建立军事法律顾问制度，在各级领
导机关设立军事法律顾问。改革军队
纪检监察体制。

（六）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
推进祖国统一。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
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
和机制，依法行使中央权力，支持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防范
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

运用法治方式巩固和深化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完善涉台法律法规。运用
法律手段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
独”，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
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七）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维护我国
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
国的正当权益，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

（《决定》全文见本报电子版或今日
《洛阳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摘要）


